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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劳动

第一节 劳动就业

劳动制度改革 1986 年 7 月 12 日国务院发布改革劳动制度 4个暂行规定以后，省人民政

府于 1986 年 10 月 1 日出台《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》实施细则。实施细则规定国营企业

在国家下达的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生产工作岗位的工人，不论招用长期工、短期工

和定期轮换工，除国家另有规定者外，都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，签订劳动合同。同时规定，国家

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常年性岗位上招用的工人，应当比照此规定执行。从当年开始，

乐平市废除了"子女顶替"、"内招"等劳动用工制度，全面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收、全面考核、择

优录用的劳动招工制度。这次改革以后，形成了以考试招工为主流的劳动用工制度。但还有

两种例外的情况:一是继续安置商品粮户口退伍义务兵的工作;二是在职职工、干部在未退休

前死亡(不管因公因病)一般都安排 1 名子女工作，有的没有子女或子女未成年的，还可以安排

配偶或弟妹工作，行政事业单位也实行这种做法。另外，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仍用小部分临时

工。

1995 年 4 月 3 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~，省人民政府发布《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

度的实施方案~，依据《方案》规定，境内所有企业内部取消原有的干部、工人、固定工、合同制

工、集体工、临时工等各种身份界限，统称企业职工。企业对全体职工按照平等竞争、择优录用

的原则进行考核录用，然后签订劳动合同，职工身份界限在档案中予以保留。截止 1996 年底，

全市辖区内的国营企业(含驻乐中央、省、地市厂矿)、集体企业的职工都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

动合同，签订合同率达 1∞%。

职业介绍所 1993 年 3 月 31 日，乐平市成立职业介绍所，开始办理求职人员登记，为辖区

内各类企业介绍职工，并鉴证签订劳动合同。后来还为外地企业介绍(招收)技工，为外出打工

人员办理许可证及技术等级证书。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民办职业介绍所及中介服务人，他们成

批为外出务工人员介绍工作，为本地客户介绍家政服务用工。

乡镇企业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工情况 城镇乡镇企业职工是相对固定的，在全民、


